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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7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01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资产交割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内蒙古第一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041 号），具体情况详见《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050）和《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51）。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具体交割情况，详见《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交

割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61 号）及《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6-065）。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割有关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其中股权类

资产已全部完成产权变更；非股权类资产已全部交付公司实际占用和运营，其中，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机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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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负债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专利、车辆均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其他纳入重组范围的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除部分

注册商标外）等资产及相关负债均已实际交付至公司。 

2、一机集团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注册商标共计 27 项，目前正在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上述正在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的注册商标评估价值合计 5.40 万元，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705,940.08 万元的约 0.00077%。一机集团已出具承诺：（1）在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前，将商标授权北方创业无偿使用，直至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2）将积

极协助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商标权利主体变更，如北方创业因无法成为相关资产

权利登记主体而遭受任何损失，一机集团将予以全额现金补偿。由于上述注册商

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所需时间预计较长，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一机集团沟通，

为充分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一机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与上述正在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的注册商标评估价值等值的现金 5.40 万元作为保证金，待上述注册商标

产权变更登记完成时退还。 

综上，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交割已完成，一机集团已将正在办理产权变更登

记的注册商标授权公司无偿使用，直至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向公司提供了

等值现金，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将不受影响。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全部

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7 日 

 


